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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0】27号）精神，扎实推进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不断改善小区人居环境，提升居住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新标准和新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一个创新、三个实现”重要指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改善民生为核心，认真落实全市“双招双引一优化”会议精神，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高居住品质为目标，秉持集约节约高效统筹的理念，以更新改造基础设施和必备的公共服务设施为重点，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老旧小区各类问题，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城镇老旧小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二、工作目标
2024年东河区实施3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筑面积44.27万平方米、建筑总栋数为100栋，户数4613户，主要对小区内基础配套设施进行改造，同步实施地上部分的改造提升，优化小区居住环境。
三、工作任务
（一）严把项目评审关，优化改造方案
1、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的组织前沿作用，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发放征求意见表、组织设计师进社区与居民面对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全面了解居民需求，自下而上多渠道征集居民改造意见建议，征集率需达到80%以上。结合居民意见建议和小区特点，量身制定符合小区实际的改造设计方案和具体改造内容清单，按照“一个小区、一套方案”的工作要求，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造设计方案。
2、严格改造方案评审，提升改造效果。要求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改造设计方案，结合确定的改造设计方案（含改造效果图）和具体改造内容清单上报东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家评审组实地逐一审核，重点对2024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设计方案中，涉及的基础配套设施、社区服务设施、公共空间整合提升和城市风貌传承等方面内容进行评审，包括小区各类地下管网、内外建筑外立面特色风格、道路、绿地、亮化、美化、停车位、充电桩、休闲广场、等改造内容，并出具评审意见。
（二）强化组织统筹，凝聚工作合力
1、结合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完成配置体育健身设施。
2、结合城区空中缆线专项整治，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推动通信企业完成弱电缆线入地改造。（牵头部门：区工信局；责任单位：区住建局、中国移动包头分公司、中国联通包头市分公司、中国电信包头分公司、中国广电包头市分公司）
3、结合城市基础改造，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完成供水管网改造。
4、结合城市基础改造，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完成供热管网改造，排水管网改造工程。
5、结合社区建设，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按照社区基层治理要求，推行红色物业，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小区。
（三）强化施工过程管理，压实质量安全责任
区住建局需按照《包头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管理导则》和建设工程管理等相关规定，对改造项目施工现场的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等工作的监督管理，确保按照改造设计方案专家评审组评审通过的改造设计方案和确定的具体改造内容高质量完成改造任务。
（四）强化管理体系建设，创新模式形成示范
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设置“五牌一图”及公示栏，公示项目概况、改造内容、开竣工时间、区住建部门相关责任人、投诉电话等内容，接受居民咨询及监督。要组织各街道、各社区、各小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干部、老党员和热心居民代表组成义务监督小组，全程参与改造项目，及时反馈市民意见建议。要通过完善提升类示范项目改造，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做法，形成各具特色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模式。
四、工作要求
（一）推动项目实施，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
要求要在2023年4月10日前完成可研、立项和招投标等前期手续办理及改造方案评审工作，尽快具备入场条件；10月底前基本完成改造任务；12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工作，并做好工程资料的归档及移交接管等工作。
（二）抓好项目监管，推动项目顺利实施
各旗县区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要按照《包头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管理导则》要求，规范项目实施中质量监督、文明施工等管理，在最大程度减轻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改造时序、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建设周期，确保改造项目内容、标准符合要求。
（三）组织联合验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要求在老旧小区改造后，组织各参建单位、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代表会同市住建局进行联合竣工验收，符合要求后将联合竣工验收合格的专营设施设备，依照法定程序统一移交专营单位，由其负责后期运营维护管理。同时，要完善街道办事处主导、社区落实、居民参与、社会力量协同的小区治理体系，建立老旧小区精细化管理模式，引导居民协商确定物业管理内容和收费标准，结合社区基层治理，推行红色物业，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
 

